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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及相關法規之認識 

楊誠對 

前  言 

中央再保險公司於今(107)年四、五月

間舉辦為期三十小時之「內部法令遵循教

育訓練」，本篇「保險法及相關法規之認識」

係筆者所撰首日講授二小時之講義，多屬

法規之基本概念，或可作為非法律背景之

保險從業人員參考。另文中建議修正保險

法第 105 條、第 106 條有關人壽保險之條

文及第 38 條有關複保險是否適用於人身

保險之條文，建請主管機關金管會於再次

修正保險法時併案核參。 

一、法規之制定與名稱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以下簡稱「標準

法」）之規定，所謂「法規」包括法律及其

相關之行政命令。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

總統「公布」（標準法第 4 條）；法律得定

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標準法第 2 條）；

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

之命令，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

並即送立法院（標準法第 7 條）；各機關發

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

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標準法

第 3 條），此類命令，稱為「法規命令」。

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一般稱為「授

權立法」，(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2

項：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

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

精神。)所訂頒之法規命令，俗稱「子法」，

而其所依據之本法則俗稱「母法」，因此，

所謂「保險法規」係指保險法(母法)及其

相關之法規命令（子法）。此外，主管機關

得基於職權就法規條文未規定事項另訂頒

要點、注意事項或須知等補充規定，或就

法規條文規定有欠明確之條文以函令加以

闡明、釋示。法規加上此類主管機關訂頒

之要點、注意事項、須知等補充規定以及

函令、統稱為「法令」。 

二、法規條文之書寫方式 

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冠以「第某條」

字樣，並得分為項、款、目。項不冠數字，

空二字書寫，款冠以一、二、三等數字，

目冠以（一）、（二）、（三）等數字，並應

加具標點符號。前項所定之目再細分者，

再冠以 1、2、3 等數字，並稱為第某目之

1、2、3（標準法第 8 條）。法規條文除必

有「第某條」外，不一定有項、款、目，

尤其用到目再細分之 1、2、3…者極為少

見。凡條文僅有一行或數行者，僅有「條」

而無項、款、目。茲將保險法第 146 條前

四項之書寫方式列舉如下，以供參考(因本

條共有八項，甚為冗長，故僅列前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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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6 條 保險業資金之運用，除存

款外，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  有價證券。 

二  不動產。 

三  放款。 

四  辦理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專案運用、公

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 

五  國外投資。 

六  投資保險相關事業。 

七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八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資金運用。 

前項所定資金，包括業主權益及各種

準備金。 

第一項所定存款，其存放於每一金融

機構之金額，不得超過該保險業資金百分

之十。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六款所稱保險相關事業，指

保險、金融控股、銀行、票券、信託、信

用卡、融資性租賃、證券、期貨、證券投

資信託、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其他經主管

機關認定之保險相關事業。 

說明：本條第一項共分八款；第二項

規定「資金」包括之兩大項目；第三項規

定存放於每一金融機構之金額限制；第四

項規定所稱保險相關事業之範圍。 

三、法規之修正 

修正法規廢止少數條文時，得保留所

廢條文之條次，並於其下加括弧，註明「刪

除」二字。 

修正法規增加少數條文時，得將增加

之條文，列在適當條文之後，冠以前條「之

一」、「之二」等條次（標準法第 10 條）。 

所謂「少數條文」，指少於總條數之半

數，修正法規廢止或增加「少數條文」時，

可保留原條次。保留原條次有兩個好處：

一為引用修正前之案例（如判例），便於查

考對照；二為已熟記部分重要條文之讀者

或使用者，不致因條次變更而須重新熟

記。例如保險法第 53 條為有關代位求償之

規定，而第 64 條為有關要保人告知義務之

規定，若條次變更，則 53 條可能變為 64

條或其他條次。 

保險法經廢止而保留原條次並在條次

後列（刪除）者計有：第 100 條、第 143

之 2 條、第 154 條等共九條。而增加少數

條文冠以前條「之一」、「之二」等條次者

甚多，例如上述第 146 條之後計增加之一

至之九共九條，又第 149 條之後增加之一

至之十一共十一條。此兩條文之後增加之

條文均為原條文之補充或解釋之規定，類

似原條文之「子法」，但納入法律條文，有

正式法源依據，其位階較「子法」為高。

增加之條文亦有與前條無甚關係者，例如

在第 95 條責任保險之後，增加第 95 之 1

至之 3 共三條有關保證保險之規定，又在

第 135 條傷害保險之後增加第 135 之 1 至

之 4 共四條有關年金保險之規定。修正法

規保留原條次雖有上述之好處，但每次修

正均增加或廢止若干條文，使得整個法規

架構顯得龐雜。又修正法規部分條文草案

時，依橫式排列者，應將修正條文列在左

邊，其次列其對應之原條文，最後列「說

明」；增訂條文者僅列增訂條文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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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規之適用 

(一)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 

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

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

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標準法第 16

條）。 

例如有關保險契約之訂定，應優先適

用保險法，保險法未規定者，再適用民法

及其他法規之規定，蓋就此同一事項而

言，保險法為民法之特別法。縱民法修正

後亦然。 

(二) 新法優於舊法之原則 

政府機關應「依法行政」，並遵循「法

律不溯既往原則」。但依標準法第 18 規

定：「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

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

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

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

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

事項者，適用舊法規。」 

五、法規之施行與廢止 

(一) 法規之施行 

法規應規定施行日期，或授權以命令

規定施行日期（標準法第 12 條）。 

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

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

（標準法第 12 條）。例如自民國 107 年 1

月 31 日公布修正之保險法部分條文，則自

同年 2 月 2 日生效。 

(二) 法規之廢止 

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

公布。 

命令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為之（標

準法第 22 條）。 

「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當然廢

止……」（標準法第 23 條），惟「主管機關

認為需要延長者，應於期滿前一個月送立

法院審議」（標準法第 24 條）。法規訂有施

行期限之條文，一般稱為「落日條款」。 

六、重要法律名詞釋義 

(一) 權利能力、行為能力與法律行為 

人自出生後終身有權利能力，沒有年

齡限制（民法第 6 條)。所謂權利能力係指

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例如剛出生之

嬰兒經父母辦妥戶籍後即可被指定為父、

母人壽保險之受益人或(及)財產之繼承

人，但繼承人可能須繳納遺產稅或(及)清

償被繼承人所遺留之債務（參閱民法第

1148 條限定繼承之有限責任及第 1174 條

繼承權之拋棄)。 

法律行為之當事人須有行為能力。滿

二十歲為成年，成年人有行為能力；滿七

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但未

成年人依民法第 980 及 981 條規定男滿十

八歲女滿十六歲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限

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

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但純獲法律上之

利益或依其年齡或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

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77 條)。例如張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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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十八歲未婚，考入大學，經其親友贈送

或以自己平日儲蓄款項購買機車壹輛，作

為通學之交通工具，並依法向產險公司投

保機車強制責任保險。其接受贈送(純獲法

律上利益之行為)、或「購買」機車及投保

保險(兩者皆屬契約行為或稱雙方行為)應

皆符合民法第 77 條之規定。 

法律行為以意思表示為要素。適法之

法律行為包括單獨行為、雙方行為及合同

行為三大類。所謂單獨行為係指當事人一

方之意思表示即可成立之行為。例如捐

助、贈與、遺囑、所有權之拋棄、契約解

除權、撤銷權之行使等是；所謂雙方行為

又稱契約行為，包括非要式及要式契約行

為，例如買賣、租賃、保險契約及其他各

種契約之訂立等，皆須當事人一方為要約

之意思表示，經他方為承諾之意思表示，

雙方之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之行為；所謂

合同行為係由同一內容之多數意思表示合

致而成立之行為，例如社團之設立。 

(二) 法律之強制規定及禁止規定 

民法第 71 條前段規定：「法律行為，

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凡法

律條文有「應」字句者即為強制規定；而

凡有「不得」字句者即為禁止規定。例如

保險法第 43 條規定：保險契約，應以保險

單或暫保單為之；第 55 條規定保險契約應

記載之各款事項；第 145-1 條第 1 項前段

規定：「保險業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

餘時，應先提百分之二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等，均屬為強制規定。而保險法訂

有禁止規定者如第 41 條：再保險人不得向

原保險契約之要保人請求交付保險費；第

136 條第 2 項：非保險業不得兼營保險業

務；第 143 條前段：保險業不得向外借款、

為保證人或以其財產提供為他人債務之擔

保。 

此外，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或依其職

權發布之行政規則、辦法甚至函令亦常有

強制或禁止規定，自亦應依照、遵循。另

法令僅有「得」者則屬「允許」或「任意」

規定；有「宜」者則屬「勸導」或「建議」

規定。 

(三) 保證人之責任 

前述保險法第 143 條規定保險業不得

為保證人，公司法第 16 條亦有類似禁止規

定。個人作為債務人之保證人，原屬「從

債務人」，具有民法第 745 條之先訴抗辯

權，但一般貸款之銀行多會規定保證人須

放棄先訴抗辯權而成為連帶保證人，亦即

成為民法第 273 條連帶債務之債務人，至

貸款清償期，銀行依法可選擇向連帶保證

人或借款人請求還款，但實務上多先向借

款人請求還款，若借款人不能(如失卻清償

能力)或不願(違背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誠

實信用原則之規範)還款，銀行即可向連帶

保證人請求還款。 

應負連帶債務者除連帶保證人外，另

如民法第 185 條之共同侵權行為人、第 187

條之法定代理人及第 188 條之僱用人，皆

須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經和解或法院判決確定後，即成為連帶

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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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故意、過失之意義 

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規定：因故意或

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註：民法自第 184 條至 191-3 條

之侵權行為，均係違法行為)。 

本條關於故意、過失並無定義，因此

多援用刑法第 13 及第 14 條之定義。關於

故意之定義，依刑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

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

並有意使其發生者。」，若將「犯罪」改為

「損害」，即屬民事責任。另刑法第 14 條

第 1 項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

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

失。」此一定義亦應適用於民事責任。 

過失依注意程度之高低又分為下列三

種態樣： 

1、 抽象輕過失：係指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依民法第 535 條委任之規定：

受有報酬之受任人，即所謂有償委任，

如董事、經理人、律師、會計師、醫師

等均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委任

事務，若未盡到此義務，即應負抽象輕

過失責任。所謂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係指

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盡到各該專業

公認之合理注意程度。 

2、 具體輕過失：同 535 條規定：無償委任

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以處理自己

事務為同一之注意，而未盡到此注意之

謂。 

3、 重大過失：係指顯然欠缺一般人(普通

人)之注意義務。 

注意程度之高低如下圖： 
 

 
 

應以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者，

其注意程度視個別受任人而異，有如同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者，亦有如一般人之注意

者，亦即其注意程度介於善良管理人與一

般人之間，甚至更低者，因此，民法第 223

條規定：「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

者，如有重大過失，仍應負責。」(此為具

體輕過失之最低責任，旨在保護相對人)。

又民法第 222 條規定：「故意或重大過失之

責任，不得預先免除。」，即當事人不得預

先以特約免除行為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責

任，以保護相對人。另民法第 432 條規定：

「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

賃物。」又第 434 條規定：「租賃物因承租

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

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又

重大過失既須負責，故意尤應負責，自不

待言。因此，若某甲所有之房屋一棟向 A

保險公司投保火災保險後出租予某乙，在

租賃期間某日發生火災，A 保險公司於理

賠後，若能依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之規定

舉證火災發生之原因係由於承租人乙之故

意(縱火)或重大過失所致者(另參閱刑法

第 173 條公共危險罪)，則可依保險法第

53 條之規定，向乙行使代位求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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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上、以下及以內」之含義 

「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

或本刑計算。」（刑法第 10 條第 1 項）。本

條雖為刑法之規定，但一般法規亦可援

用。例如保險法第 167 條第一項前段規

定：「非保險業經營保險業務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千

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本條所稱三年

以上含三年整，十年以下含十年整，一千

萬元以上含一千萬元整，二億元以下含二

億元整。 

倘某保險公司之分層負責明細表規

定：「賠款一百萬元以下者，由經理核准，

一百萬元以上者由副總經理核准」，則賠款

一百萬元整者，經理、副總經理皆可核准。

蓋一百萬元以下、以上皆含一百萬元整

也。因此，若經理之核定權為含一百萬元

者，則可稱「一百萬元以下」，而副總經理

之層級則須規定「超過（或「逾」）一百萬

元至……元」。而若副總經理之核定權含一

百萬元者，則可稱「一百萬元以上…..」，

而經理層級之核定權應定為「未滿一百萬

元者」，以免互相重疊，而致責任不明確。

實務上為求明確起見，亦有在以上或以下

之前加「（含）」者，如「一百萬元（含）

以上..」。 

又上述之「罰金」係刑事罰之一種，

為刑法上之制裁，須經法院判決，有別於

「罰鍰」。所謂「罰鍰」乃行政罰之一種，

為行政法令之制裁，由主管機關依法令裁

罰。例如保險法第 170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

「保險業辦理再保險業務違反第一百四十

七條所定辦法中有關再保險之分出、分

入、其他危險分散機制業務之方式或限額

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上四百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本條所稱「罰鍰」即

屬行政罰。 

七、保險法規之架構 

(一) 保險法之條次與條數 

保險法係自民國十八年公布，當時全

文共 82 條，民國五十二年第二次修正公

布，全文 178 條。自此以後歷經多次修正，

均僅修正、增加或廢止「少數條文」，到民

國 107 年 1 月 31 日修正公布第 167、168

之 2 至 168 之 4 條條文並增訂第 136 條之

1。因此原條次雖仍維持為 178 條，但實質

總條數已增為 250 條。 

(二) 保險法之結構及其性質 

我國現行之保險法可分為二大部分：

自第一條至第一百三十五條之四屬於「保

險契約法」（Insurance Contract Law）；

自第一百三十六條以後部分則屬於「保險

業法」（Insurance Business Law）或稱「保

險監理法」（Insurance Supervisory Law）。 

保險法為規範商業保險之法律，屬於

私法性質。但在保險業法部分訂定許多主

管機關之監理規定及保險業違反法令之

「罰則」，含有行政制裁及刑事制裁之規

定，故保險法亦含有公法之性質。又商業

保險包括海上保險，而依保險法第 84 條規

定：「關於海上保險適用海商法海上保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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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因此保險法實質上涵蓋海商法第

七章海上保險第 126 條至第 152 條共二十

七條。惟海商法第五章海難救助及第六章

共同海損亦為海上保險之承保範圍，似亦

應列入海上保險之範圍。 

(三) 保險法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 

如前所述，所謂「保險法規」，除保險

法（本法）外，尚包括依本法授權或主管

機關依其法定職權訂定之法規命令。保險

法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即俗稱「子法」）

甚多，其中較重要者，計有下列十二種： 

1、 保險法施行細則（依據保險法第 175

條規定訂定） 

2、 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依據保險

法第 137 條第 2 項及第 176 條規定訂

定） 

3、 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依

據保險法第 137 條之 1 訂定）  

4、 保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依據保險

法第 143 條之 4 第 4 項及第 148 條之 2

第 3 項訂定） 

5、 保險業簽證精算人員及外部複核精算

人員管理辦法（依據保險法第 144 條第

2 項訂定） 

6、 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依據保險

法第 145 條第 2 項及第 148 條之 3 第 2

項訂定） 

7、 保險業辦理再保險分出分入及其他危

險分散機制管理辦法（依據保險法第

147 條訂定） 

8、 專業再保險業財務業務管理辦法（依據

保險法第 147 條之 1 第 2 項訂定） 

9、 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依據保險法

148 條之 1 第 3 項訂定） 

10、 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

（依據保險法第 148 條之 3 第 1 項訂

定） 

11、 保險業資產評估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

帳處理辦法（依據保險法第 148 條之

3 第 2 項訂定） 

12、 保險業監管及接管辦法（依據保險法

第 149 條第 10 項訂定） 

八、保險法部分重要條文簡介 

(一) 消滅時效之規定： 

依據保險法第 65 條規定：「由保險契

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

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

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

之日起算。 

二、 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

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

算。 

三、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

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本條即為消滅時效之規定，即因保險

契約所生之權利，權利人（請求權人）不

於二年時效期間行使請求權，期滿（即消

滅時效完成）後將喪失（或減弱）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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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義務人（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對於

權利人之請求得抗辯而拒絕給付。而二年

期限之起算，又分為三款不同之情況，其

中第三款規定：「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第

三人請求之日起算」，設被保險人為藥品製

造商向保險人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一年，其

製造供應之藥品因有瑕疵致消費者某甲使

用後發生副作用而致病，於九年後始知因

使用該種藥品而致病，知悉後即向製造商

請求賠償，而製造商（被保險人）受請求

後仍可向保險人索賠。因依據民法第 197

條第 1 項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

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

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即消費者

如使用後即知有損害及該製造商名稱、地

址，則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為二年，若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或兩者皆不知，則時

效為十年。而依上述保險法第 65 條第三款

規定，製造商（被保險人）自受請求時起

算二年內可向保險人請求賠償，惟應依保

單約定或保險法第 58 條規定，於受請求後

五日內通知保險人。 

在此須補充者，即「消滅時效中斷」

及「消滅時效不完成」兩個概念：依我民

法第 129 條規定，消滅時效因下列事由而

中斷，即：請求、承認、起訴。時效中斷

後重新起算（實即延長）。但應注意各種「視

為不中斷」之事由，例如民法第 131 條：「時

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

不起訴者，視為不中斷。」又如民法第 139

條：「時效之期間終止時，因天災或其他不

可避之事變，致不能中斷其時效者，自其

妨礙事由消滅時起，一個月內，其時效不

完成。」例如權利人原預定於時效屆滿二

年之當天或前一天，向義務人請求或起

訴，但最後二天突因颱風或地震而放假，

或其對外交通及通訊皆中斷，致不能中斷

其時效，則自該天災過後一個月內其時效

不完成，實即延長一個月之意。 

(二) 除斥期間之規定 

依據保險法第 64 條規定： 

「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

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

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

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契約；其

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

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

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保險人知有解除

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

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

因，亦不得解除契約。」 

本條為要保人違反告知義務，亦即違

反最大誠信原則，保險人得解除保險契約

之規定。惟保險人行使契約解除權，須在

知有解除原因後一個月或訂約二年內為

之，逾期即不得行使解除權，此一時間上

之限制，稱為「除斥期間」。又上述一個月

包含於二年內，因此，倘保險人於屆滿二

年之前三日始知有解除之原因，則行使解

除權之期限僅有三日，逾此即不得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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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應注意者，即「消滅時效」與「除

斥期間」雖均為當事人行使權利在時間上

之限制。但兩者有下列幾點不同之處： 

1、 消滅時效得因「中斷」、「不完成」而延

長；除斥期間為「不變期間」，不得展

期； 

2、 消滅時效多適用於請求權，而除斥期間

多適用於形成權（如解除權、撤銷權、

終止權等）； 

3、 消滅時效非由當事人援用，法院不得依

職權逕為裁判之資料；而除斥期間當事

人縱不援用，法院亦得依職權逕裁處

之。 

又兩者之區別，可自條文中觀之，即

條文中有「….請求權自….起，○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者，是為消滅時效；而凡條

文僅有「經過○年（不行使）而消滅」者

則為除斥期間。 

(三) 保險契約之消滅無效、終止、解除、

撤銷 

1、 無效：係指保險契約雖已成立，但不發

生法律上之效力而言，例如： 

（1） 要保人故意不為前條（第 36 條）

之通知，或意圖不當得利而為複

保險者，其契約無效（保險法第

37 條）； 

（2） 保險契約訂立時保險標的之危險

已發生或已消滅者，其契約無效

（保險法第 51 條第 1 項）； 

（3） 由第三人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

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並約定保

險金額，其契約無效（保險法第

105 條第 1 項）。(註：本條及第

106 條之規定似有未妥，建議修正

如後九、) 

2、 終止：保險契約因法律規定或契約約定

或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而使保險契

約自終止時起失效（即保險契約向將來

消滅之謂）。例如： 

（1） 法定終止：a.保險標的物非因保

險契約所載之保險事故而完全滅

失時，保險契約即為終止（保險

法第 81 條），例如僅保純火險之

工廠因颱風或地震而完全滅失

者，保險契約即為終止；b.保險

人破產時，保險契約於破產宣告

之日終止（保險法第 27 條）。 

（2） 約定終止：a.保險期間屆滿未

再延長或續保，則保險契約即

告終止；b.於保險期間發生保

險事故，保險人按全損給付保

險金，而保險金額不能「復效」

（Reinstatement）者，保險契約

即告終止。 

（3） 因當事人行使終止權而終止：a.

法定：要保人破產時，保險人得

於破產宣告三個月內終止契約

（保險法第 28 條）；保險期間內

如危險增加，保險人得終止契約

（保險法第 60 條第 1 項）；人壽

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經催告

到達後逾三十日（寬限期間）仍

不交付者，保險契約之效力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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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在停止期間保險人得終止契

約（保險法第 116 條第 4 項）。b.

任意：我國保險法對於保險契約

之終止雖設有若干限制條件，惟

各種任意產物保險沿用保險實務

慣例，多在保險單約定雙方當事

人均得任意終止契約（即退保）；

惟由保險人終止契約時，應於十

五日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使要

保人可有充分時間重新安排向其

他保險人投保。 

 保險契約終止後除上述之約定終止

外，保險人應將未滿期之保險費退還要

保人，但由要保人任意終止者，保險人

須按「短期費率」計收已滿期之保險

費。 

3、 解除：保險契約之解除乃契約成立後，

當事人之一方行使解除權使契約之效

力溯自成立時消滅。除如上述依保險法

第 64 條規定因要保人違反告知義務，

保險人得解除保險契約外，依保險法之

規定，保險人在下列三種情況之一亦得

解除保險契約： 

（1） 要保人違背特約條款（第 68 條） 

（2）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應通知之

事項而怠於通知者（第 57 條） 

（3） 要保人因詐欺而訂立之超過保險

契約（第 76 條） 

 保險契約解除後視為自始無效，雙方互

負返還義務，因此，倘被保險人於解除

前已收到賠款者應退還保險人，而保險

人已收到之保險費應退還要保人，但保

險契約因要保人違反告知義務而解除

者，保險人無須返還其已收之保險費

（保險法第 25 條）。 

 因要保人違背特約條款，保險人行使契

約解除權，準用第 64 條第 3 項「除斥

期間」之規定。「特約條款」為當事人

於保險契約基本條款外，承認履行特種

義務之條款（保險法第 66 條），「與保

險契約有關之一切事項，不問過去、現

在或未來均得以特約條款定之」（保險

法第 67 條）。此種承認履行特種義務

之 條 款 ， 亦 可 稱 為 「 保 證 條 款 」

（Warranties）：包括保證某種特定事

項之「存在」或「不存在」；或「作為」、

「不作為」。前者如製造易燃性產品之

工廠投保火險，保證存放足夠有效之

滅火器而不存放危險品(如汽油)；後

者如個人投保人壽保險，保證定期做

健康檢查，而不從事各種高危險之活

動。經如此特約以後，保險標的(即被

保之財產及人身)之風險降低，亦即較

為安全，產生保險之所謂「外溢效應」

（Spillover Effect）。一般之「附加

條款」（Clauses）、條件（Conditions）

或批單（Endorsements）均不應以特約

條款稱之，以免保險人擴張解除權之行

使範圍，而使要保人、被保險人處於不

利之地位。 

4、 撤銷：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

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

92 條）。法律行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

效（民法第 114 條），可見撤銷與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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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律效果相同，均為自始無效，惟「結

婚撤銷之效力，不溯及既往」（民法第

998 條）是為例外。又當事人依民法第

92 條之規定行使撤銷權亦有「除斥期

間」之限制。即「應於發現詐欺或脅迫

終止後一年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經

過十年，不得撤銷。」（民法第 93 條），

此一「除斥期間」較保險法第 64 條所

規定之除斥期間為長。因此，倘要保人

於要保時有詐欺行為（違反告知義

務），保險人於契約成立後，對於已逾

保險法第 64 條第 3 項行使契約解除權

之除斥期間規定時，可否依民法第 92

條之規定以撤銷承保之意思表示，使保

險契約自始無效而免負賠償責任？關

於此點，財政部於民國 86 年 4 月 18

日函轉法務部解釋函，略以：保險人對

於此種情況，應優先適用保險法第 64

條之規定，不得再依民法第 92 條之規

定行使撤銷權。 

目前在人壽保險實務上要保人得於保

險單送達之翌日起十日內行使契約撤銷

權，即得以書面檢同保險單向保險公司撤

銷保險契約，使保險契約自始無效，保險

公司已收之保險費應退還要保人。  

解除權、撤銷權及終止權均為形成

權。所謂「形成權」係指當事人一方之意

思表示即可發生法律上效果之權利，不需

他方當事人同意，亦即法律行為之「單獨

行為」。但如他方當事人確定者，應向他方

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民法第 116 條及

第 258 條第 1 項）。又得解除（或撤銷或終

止）之保險契約，於當事人行使解除權（或

撤銷權或終止權）後，保險契約即告消滅。

惟若當事人不行使或逾「除斥期間」而不

能行使，則保險契約繼續有效。 

另應注意者，「撤銷」與「撤回」不同，

兩者不可互為誤用：撤銷乃消滅已生效之

法律行為；而撤回則為防止尚未生效之法

律行為生效，如撤回要約、撤回承諾、撤

回告訴等。 

九、問題探討─探討保險法部分條文

之疑義及建議修正之問題 

(一) 保險法第 105 條第 1 項規定之疑義及

修正建議： 

保險法第 105 條第 1 項規定：由第三

人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未經被保險人書

面同意，並約定保險金額，其契約無效。 

查保險契約係由要保人為要約之意思

表示(要保)，經保險人為承諾之意思表示

(同意承保)雙方當事人之意思表示合致而

成立。而依保險法第 3 條規定：本法所稱

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向

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

險費義務之人。據此，可知保險契約之雙

方當事人為：第一人要保人及第二人保險

人。 

另依保險法第 16 條規定： 

要保人對於左列
1
各人之生命或身

體，有保險利益： 

1
 我國之正式法律條文書寫方式係自右向左直寫，故稱「左列」，而實務上條文改為橫寫時理應稱

為「下列」，但為不變更原法條文字，故仍稱「左列」。僅於條文修正時始一併改為「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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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人或其家屬。 

二、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 

三、債務人。 

四、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 

依據本條規定，要保人得分別以上述

各款之人為被保險人與保險人訂立死亡保

險契約。而除第一款之本人外，其他各人

包括家屬皆為保險契約之第三人，為避免

道德危險，保障被保險人之安全，訂立保

險契約前自應獲得被保險人之書面同意，

並約定保險金額。否則其契約無效。 

因此，保險法第 105 條第 1 項宜修正

為：要保人以第三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死

亡保險契約，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並

約定保險金額，其契約無效。 

另保險法第 106 條原條文：由第三人

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其權利之移轉或出

質，非經被保險人以書面承認者，不生效

力。 

亦宜配合修正為：要保人以第三人為

被保險人而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其權利

之移轉或出質，非經被保險人以書面承認

者，不生效力。 

補充說明： 

茲再依保險法第 16 條規定要保人以

該條各款之人為被保險人，而訂立之死亡

保險契約說明其保險金額之可能約定方

式，分別如下： 

1、 要保人以本人為被保險人者，得指定其

配偶或其直系血親之父母及子女為受

益人，而其保險金額之約定，並無任何

限制，視其保險費負擔能力而定。要保

人以家屬為被保險人者，通常限以配偶

及直系血親之父母及子女等親屬。而且

目前實務上，父、母不得以未滿 15 歲

之子、女為被保險人訂立死亡保險契

約。因此，宜將本款之「家屬」一併修

正為「親屬」或「配偶或(及)直系親

屬」。因為家屬除親屬外，尚包括「雖

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

一家者」(民法第 1123 條第 3 款)。若

以非親屬為被保險人，亦有道德危險之

疑慮。 

2、 要保人得以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

人為被保險人而指定本人為受益人而

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乃因恐供給者身

故而供給中斷。例如某甲與某乙約定：

由甲供給乙生活費或教育費五年，於每

年年底給付 100 萬元，合計 500 萬元。

則保險契約生效時保險金額為 500 萬

元，之後每滿一年保額減少 100 萬元，

滿五年後契約即告失效。 

3、 要保人得以債務人為被保險人而指定

本人為受益人，乃因恐債務人身故而成

為呆帳。例如丙與丁約定：丙向丁借款

500 萬元(簡化計，不計利息)，五年期

滿一次還清，則保險金額 500 萬元(若

每滿一年還清 100 萬元，則保額每年底

減少 100 萬元如同上 2 例)。 

4、 要保人以「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

人」為被保險人，而指定本人為受益人

而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此要保人(本

人)為僱主或財產委託人，可能因恐其

所僱用能幹之管理人身故，而使本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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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因此，要保此種保險。其保險金額

之約定方式並無一定標準，但保險人核

保應從嚴，從低訂定保險金額，以免發

生道德危險。 

(三) 人身意外保險複保險之問題及部分條

文修正建議： 

人身意外保險（即傷害保險）契約

是射倖契約，且主契約僅承保被保險人

遭受意外傷害所致殘廢或死亡。因此，

保險費相對甚低，尤其是短期之旅行平

安保險，其保費更低，要保人僅付小額

保費即可買到高保額之保險，幾乎人人

「想要買」（Desirable），並且「買得起」

（ Affordable ）， 亦 到 處 「 買 得 到 」

（Available），而使絕大多數善意之要保

人獲得應有之安全保障。但亦因為保費低

廉，而有極少數惡意之要保人，利用本保

險作為詐領保險金之工具，發生所謂「道

德危險」問題。其方式為在同一有效期間

內先後向多家保險公司重覆投保本保險

（最多者為民國 85 年高某向國內 27 家壽

險公司投保），然後以「自殘」、「詐死」或

其他詐欺方式向承保公司詐領保險金。保

險公司對於此類疑似道德危險案件，若能

直接查覺證明被保險人之殘廢或死亡確係

由於其故意行為或與他人串通所致者，固

可拒賠；若不能查覺發現者多引用保險法

第 37 條之規定，即主張要保人故意不為複

保險之通知而契約無效；或引用保險法第

64 條之規定，主張要保人違反告知義務而

據以解除契約，使契約自始無效而拒賠。 

關於人身保險是否適用複保險之問

題，我國法院有兩種不同之判例：自民國

87 年至 90 年之間，認為適用複保險而判

保險公司勝訴者計有 3 件，其所持理由多

為保險法有關「複保險」乙節訂定在第一

章「總則」，故應適用於財產保險及人身保

險；反之，認為人身保險不適用複保險而

判保險公司敗訴者計有 10 件，其所持理由

多為複保險須以能衡量保險標的之價值為

要件，而人身之價值無法衡量，故不適用。

而民國 93 年 4 月 23 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釋字第 576 號解釋，略以：「人身保險不適

用保險法複保險之規定」。其所持主要理由

為人身保險並無保險法第 38 條「保險金額

之總額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之情形。從

此，有關人身保險複保險理賠爭議原在訴

訟中或之後提起之訴訟案件，法院皆判保

險公司敗訴。 

以上解釋係就現行保險法規定有關人

身保險是否適用複保險之疑義所作釋示，

自應遵照。惟為防範道德危險案件，以避

免絕大多數善意要保人所交付之保險費，

被極少數惡意之要保人、被保險人所詐

領，產生保險之「反效用」。除保險業應建

立迅速確實之通報機制從嚴核保外，似仍

可透過修正保險法，明確規定「複保險」

適用於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茲試擬下列

三種修正方式以供擇一參採：(1)將保險法

第 38 條「善意之複保險」修正為「善意之

財產複保險」，使本條有關保險金額與保險

標的價值之關係僅限適用於財產保險；(2)

在保險法第 38 條增訂第二項：「前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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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於人身複保險。」；(3)將保險法第

38 條移至第三章「財產保險」，使在「總

則」規定之「複保險」，能明確適用於財產

保險及人身保險。或謂：大法官會議既已

解釋人身保險不適用複保險之規定，又修

法曠日費時，且亦未必能獲立法院通過。

果真如此，則為防範道德危險，應將保險

公司於要保書詢問要保人「是否有在其他

保險公司重複投保本保險」之問題列為「重

要事項」(Material Facts)，由要保人填

寫，據實告知。否則，保險公司在「不對

稱資訊」（Asymmetric Information）之情

況下，核保時難以評估風險，處於不利之

一方，而成為不公平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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